
附件1
	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创建


申 报 书
	申报单位
	:
	

	推 荐 单 位
	:
	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

	填报日期
	:
	2025年10月24日


国家知识产权局

2025年制

填写说明

一、申请书内各项内容应填写完整、实事求是、简明扼要、表述明确。表格内容字体为四号仿宋，行距28磅。如各栏空格不够，均可加行、加页。

二、一个申报单位填写一份申报书。
三、申报单位填写完成后，由推荐单位填写明确的推荐意见。

四、申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市、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、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、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、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、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的，A4纸打印申报书，于左侧装订成册，一式四份加盖公章，同时提交申报书可编辑电子版和扫描版。
五、申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，采用线上方式提交。
一、申报信息

	申 报 项 目
	□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市
□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
□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

□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

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
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

	申报单位信息
	单位名称
	

	
	负责人
	
	职务
	

	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
本单位自愿申报，承诺提交信息和资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推荐单位
	单位名称
	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

	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该单位符合申报条件、推荐程序，同意推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单位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二、申报材料

	根据评价指标要求，逐项提交相关情况或佐证材料。



三、典型案例
	包括：近三年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务以及国际合作方面形成的创新举措、特色做法和有益经验，可提供1—2个典型案例，每个案例篇幅不超过1000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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